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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4月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3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4月2日15:00至2018年4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公司四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栗延秋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30,615,443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40.31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20,429,452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7.16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185,9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0,186,9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3.14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185,9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议案 1《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15,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6,9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2《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15,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6,9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15,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6,9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615,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6,9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根据表决结果，张友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上述

监事获得的投票表决权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0%。上述选举的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

会届满时止。 （张友林先生简历见附件） 

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夏蔚和； 

3、见证律师：陈沁、闫克芬； 

4、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3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友林，男，1987 年 4 月，本科学历，2010 年-2012 年就职于北京多彩印刷

有限公司，担任工艺工程师；2012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工艺部经理。 

张友林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友林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